“復活節了不起”					             （尤牧師）
經文﹕路加福音24﹕1-9				        2015年4月5日
引言﹕
（1） 復活節與別不同﹕在世界所有宗教中，虔誠信徒都有一天慶祝他們宗教創始人的生日，表示對那人的尊敬和愛，我認為這是件好事。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事被忽略﹕這些教徒只能慶祝教主的生辰，沒有人慶祝教主的忌辰（死去那一天).因為任何宗教教主，死了就完了，正如世上任何其他人一樣。但是，基督卻不是這樣﹕我們慶祝聖誕節，歡迎耶穌降世為人在伯利恒，後來他在耶路撒冷被釘十字架死了，但第三天復活了，正如他早先預言過的。這一點將基督教和世上任何其他宗教分開，不能同日而論。世上一切宗教创始人，死了就一了百了，從來沒一個復活過來，只有耶穌才從死裏復活。只有耶穌才能從死裏復活，因為別的宗教教主是人，而人人都要死，死了就完了。只有耶穌死了之後又復活了，因為耶穌是神，而神是不會死的。
（2） 復活節歷史事實﹕ 基督徒慶祝復活節，不是因為傳統或傳說，也不是因為人的好意，乃是因為這是歷史事實。耶穌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埋葬了，而且第三天，因為神的大能復活了。他的墳墓是空的，他的門徒見過他，後來有數百人也見過他（林前15﹕6）。我們不只慶祝耶穌降生，我們也慶祝耶穌復活。耶穌的生為了給世人帶來救思信息，用他的血為人類贖罪。耶穌的死為人類代贖，他的復活給人類帶來永生，使人類可以永遠與神同在。別的宗教沒有一個教主復活，能給他的信徒贖罪和永生。故此，復活節實在了不起。

首先復活節的事實﹕ 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的最明顯標誌，是人盡皆知的事實。不論你在什麼地方看見十字架，不論是建築物，書店，墓碑，難民營，卞片，書本，戒子，頸鍊等等，你都知道這地方，這本書，這個人，與耶穌有關。人人都知道十字架是耶穌為人類受死的刑具記號，是耶穌降世的目標。
（1） 十字架是歷史事實﹕ “（他們）到了一個地方，名叫髑髏他，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。”（23﹕33）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是一個歷史事實，歷史上沒有人質問過。他的死，是羅馬時代對犯人最殘酷的刑罰，這也是他與世上任何其他宗教教主不同的地方。耶穌的降生目的，不只是要宣佈神救贖人類的信息，他自己就是救贖人類的代罪羔羊，這是世上別的宗教教主從沒有人作過的事。
（2） 十字架是神的智慧﹕ “然而在完全（成熟）人中，我們也講智慧。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。我們所講的，乃是從前所隱蔽，神奧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萬世以前，預備使我們得榮耀的。”（林前2﹕6-7）世人一向以為靠自己的智慧，能力，可以找到回歸神面前（得救）的道路。但事實証明，我們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（不足）神的榮耀（標準）。（羅馬書3﹕23）為什麼神的智慧比人的智慧強呢？因為人的智慧受罪的捆綁，人類永遠無法積累善行去達到贖自己的罪，使自己得救。因此，神的智慧就為人類預備了另一條得救得贖的途徑，就是相信耶穌得救的途徑。
（3） 十字架使神人和好﹕  “既在十字架上滅了（除去）冤仇，便藉這十字架，使兩下歸為一體，與神和好了。” （以弗所書2﹕16）人因為罪，不能親近圣洁的神，不能與神和好。但耶穌的十字架，除去人類的罪，為人類打通了通往神的途徑，使世人能回到神面前，與神和好。
   (4） 十字架神愛人記號﹕ “當我們還軟弱（作罪人）的時候，基督就按神 所定的期為罪人死。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”（羅馬書5：6，8）這兩節經文回應了約3﹕16所說﹕ “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。”當我們看到十字架時，會聯想到神愛人類，才會有這十字架出現。耶穌以罪人的身份被釘十字架，雖然他從來沒犯過罪。 “神使那無罪的，替我們成為罪。好叫我們在他（耶穌）裏面成為義。”（林前5﹕21）這就是神對人類愛的表達。

最後，復活節歷史証據﹕（路加福音24﹕1-8）
（1） 空墳墓﹕信徒的見証﹕ “七日的頭一日，黎明的時候，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，來到墳墓前。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輥開了。他們就進去，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。”（24﹕1-3）這是耶穌復活後，信徒所作的第一個見証，幾個婦女見到空墳墓，但沒有見到耶穌的身體。耶穌早在路加18﹕33預言他將被釘死，第三天要復活，這話現在應驗了。兩千年來，沒有人質問耶穌復活的事實，因為耶穌實在死了，埋葬了，又第三天復活了。這是人類全部宗教教主沒人能作到的。
（2） 空墳墓﹕天使的見証﹕ “正在猜疑之間，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，衣服放光。婦女們驚怕，將臉伏地。那兩個人就對他們說﹕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這裏，已經復活了。當記念他還在加利利的時候，怎樣告訴你們。”（24﹕4-6）對復活的歷史事實，你如果不太相信人的見証，你肯定可以信任天使的見証﹕ “他不在這裏，已經復活了。”耶穌降生時天使向牧羊人報喜訊，這時，耶穌復活，天使又再次向人報喜信。
（3） 空墳墓﹕福音的中心﹕ “（他們）便從墳墓那裏回去，把這一切的事告訴十一個使徒和其他的人。”（24﹕9）這是耶穌降生為救世人靈魂這福音信息的第一次被傳開﹕耶穌復活了。從一小群女人報給十一個使徒，又報給其他的人。我們可以看見耶穌救世人的福音，不是一套倫理教訓，不是一些宗教教條，更不是一大套神學理論，只是一句短句，耶穌復活了。我們信仰的不是一些死人的教導，乃是一位復活的主耶穌的救世福音。
（4） 空墳墓﹕永生的保証﹕ “耶穌被交給人（被釘），是為我們的過犯（罪），復活，是叫我們稱義（得永生）。”（羅馬書4﹕25）因著耶穌 的復活，我們得蒙神稱我們為義，不必再為我們的罪受審判。聖經明明說﹕因耶穌復活，我們得稱義。這不是一個沒根據的盼望，也不是一個好意的幻想，乃是一個神給我們的應許。新約聖經有120處提到 “復活”，這不可能是兩三次的誤寫，肯定是絕對正確的應許。因為 “神愛世人，將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”（約3﹕16）

我們當作的兩件事﹕
（1） 這是慶祝的時候﹕正如慶祝聖誕是為了耶穌的降生，慶祝復活節是為了耶穌從死裏復活，給我們永生。主的降生是福音的開始，主的復活是福音的完成。因此，慶祝復活節是應當的，美好的事，是向神表示感謝的好日子。在人類所有值得慶祝的大日子中，復活節和聖誕節是最有意義的日子。
（2） 這是決志的時候﹕每個人天天都活在大大小小的決定中。有些決定很重要，例如上那個大學，選什麼科系，交什麼男女朋友，跟誰結婚等是大事，因為這些對我們的一生有重大的影響。但這一切都還是暫時的，屬世的，很快失去重要性的，只有一樣是更重要的，那就是你的靈魂，將來永遠的住處。你如果以前未曾決志相信耶穌，你今天就應該作決志，求耶穌赦免你的一切罪過，錯失，接受他作你生命之主，將來你就能永遠與神同在。





 
